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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縣教育會 函
地址：413010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222號
承辦人：技士 王信誌
電話：04-23303118-771
傳真：04-23312042
電子信箱：hsinchih1286@wufai.tc.edu.
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21日
發文字號：縣教會字第11400031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詳如附件 (387053600V_1140003186_ATTACH1.pdf、

387053600V_1140003186_ATTACH2.pdf)

主旨：請各校推薦114年度愛心模範教師，俾利於教師節接受隆

重表揚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114年度愛心模範教師，開始接受推薦，自即日起至

114年6月30日(一)止，請各校推薦之優秀愛心模範教師，

填具推薦表，並檢附詳細愛心證明文件及佐證資料和相片

正本，依格式填寫用印後，寄本會推薦(郵戳為憑，逾期恕

不受理)。

二、推薦對象以近四年內未曾接受縣級以上師鐸獎、愛心模範

教師等類表揚者，優先推薦，請詳參實施辦法。

三、檢陳遴選表揚實施辦法、推薦表(推薦表以A4列印，續頁可

以自行影印新增)。

四、送件資料請郵寄至內新國小(412004臺中市大里區日新路8

號)，收件人：廖奕順主任、04-24852863#720。封面請備

註：愛心模範教師遴選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40001985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4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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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檢附台中縣教育會愛心模範教師遴選表揚實施辦法、台中

縣教育會114年度「愛心模範教師」推薦表

正本：原臺中縣國民中學、原臺中縣實驗教育機構_國小、原臺中縣實驗教育機構_國
中、原臺中縣實驗教育機構_國中小、原臺中縣國中小、原臺中縣高級中學、原
台中縣大專院校、原臺中縣國民小學

副本：第29屆臺中縣教育會工作人員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台中縣教育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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